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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資源
沙漠裡的水比黃金還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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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廢棄物清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主要目標 規範廢棄物的產生、清理、運輸

及最終處置，防止污染環境。
促進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減少
廢棄物產生，保護資源。

管理重點 重點在於廢棄物的處置和清理，
防止環境污染。

重點在於資源的回收再利用，延
長資源使用壽命。

適用範圍 針對所有廢棄物，包括事業廢棄
物及一般廢棄物。

針對特定廢棄物，例如電器、電
子產品、車輛等的回收再利用。

法規精神 強調廢棄物管理的合規性與環保
要求，確保廢棄物不對環境造成
危害。

鼓勵廢棄物作為資源的再利用，
降低對原生資源的依賴。

處罰與規定 規定了不當處置廢棄物的法律責
任與處罰措施。

規範回收再利用的標準及不合規
行為的處罰。

資源利用 資源利用並非其主要關注點，重
點在於減少環境污染。

明確鼓勵將廢棄物作為原材料重
新利用，促進循環經濟。

主要挑戰 在處理廢棄物的同時，可能忽略
其作為資源的潛力。

需解決回收系統不完善與再利用
技術不足的問題。

執行部門 主要由環境部及地方環保單位執
行。

由環保部、經濟部等多個部門共
同推動。



產源導向與使用導向
哈密瓜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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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燃煤飛灰 燃煤底灰

來
源

來自以煤為單一燃料或
混燒最多5%廢棄物衍生
燃料或生質燃料的燃煤
發電鍋爐，或混燒最多
10%木質顆粒的燃煤電
廠發電鍋爐產生的飛灰。

來自以煤為單一燃料或
混燒最多5%廢棄物衍生
燃料或生質燃料的燃煤
發電鍋爐，或混燒最多
10%木質顆粒的燃煤電
廠發電鍋爐產生的底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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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利
用
用
途

- 高瓷石粉原料
- 水泥製品（混凝土（地）磚、空心
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混凝土
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預鑄
混凝土建築構件）原料
- 混凝土攪拌物用途
- 陶瓷磚瓦原料
- 顆粒保溫材原料
-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
料
- 混凝土粒料原料
- 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料
- 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 水泥生料
- 預拌混凝土原料
- 混凝土粒料原料
- 陶瓷磚瓦原料
- 顆粒保溫材原料
-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
原料
- 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粒料原
料
-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料
- 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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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
用機
構資
格

工廠類型：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
且其產品至少包含下列之一：高瓷石粉、
水泥、水泥製品（混凝土磚等）、預拌混
凝土、陶瓷磚瓦製品、顆粒保溫材料、鋪
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混凝土粒
料、瀝青混凝土粒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
材料。
商業類型：
依法辦理營業登記的批發零售業，營業項
目包括回收物料批發或其他相關批發業。
例外：混燒最多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
質燃料的燃煤發電鍋爐產生的飛灰不適用
於此資格。

工廠類型：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
且其產品至少包含下列之一：水泥生料、預
拌混凝土、混凝土粒料、陶瓷磚瓦製品、顆
粒保溫材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
料、瀝青混凝土粒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用粒料或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例外：直接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
材料用途者，不受上述資格及產品限制。
含飛灰的底灰：同底灰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之
資格。



防弊與興利
水能載舟、也能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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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作
管
理

1. 運輸前處理：飛灰送往再利用機
構前需進行清除，可委託合法運輸
業代為清除。
2. 設施要求：若再利用作為水泥生
料用途，工廠需具備水泥旋窯。
3. 存儲要求：無特殊露天貯存要求。
4. 申報與追蹤：
- 再利用於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
配粒料及瀝青混凝土粒料者，需申
報流向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 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
料者，需依規定申報銷售使用情形，
並附相關文件。
5. 剩餘廢棄物處理：依《廢棄物清
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1. 存儲要求：底灰可採用露天貯存，
需設有排水收集設施及有效抑制粒狀
污染物散逸設施。
2. 運輸前處理：無特別要求，與飛
灰相似。
3. 申報與追蹤：
- 再利用於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
粒料及瀝青混凝土粒料者，需申報流
向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 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
者，需依規定申報並附相關文件（公
共工程需附招標單位核准文件，非公
共工程則免附）。
4. 剩餘廢棄物處理：依《廢棄物清
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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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質
標
準

- 再利用產品如混凝土（地）磚、
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
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
欄、預鑄混凝土建築構件等水泥製
品，需符合CNS3036或相關國家標
準。
- 再利用產品如鋪面工程基層或底
層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需
符合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共通施工
綱要規範。
- 其他再利用產品需符合國家標準，
若無國家標準，則可採用公共工程
施工規範、產業公會標準或契約標
準。

- 再利用產品如水泥生料、預拌混凝
土、混凝土粒料、陶瓷磚瓦製品等，
需符合國家標準。
- 再利用產品如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
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需符合
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共通施工綱要規
範。
- 其他再利用產品需符合國家標準，
若無國家標準，則可採用公共工程施
工規範、產業公會標準或契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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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限
制

-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
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
用於再利用。
- 混燒最多5%廢棄物
衍生燃料或生質燃料的
燃煤發電鍋爐產生的飛
灰，不適用於某些再利
用資格。

-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
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
用於再利用。



廢棄物於永續架構下連結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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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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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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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的大型企業在永續報告中使用 GRI 準則

• 77% 的全球最大250家公司使用 GRI 進行報告

• 超過 10,000 名學習者 來自 150 個國家，已完成 GRI Academy 課程

• 128 個國家具有國家或司法政策引用 GRI 準則

• 846,000 次 在 2023 年對 GRI 準則的獨立下載

• 超過 450 個組織 來自 85 個國家，是 GRI 社群 的成員

• 10 種語言 的 GRI 準則翻譯版本

• 超過 100 個培訓夥伴 在超過 50 個國家 提供 GRI 認證培訓

• 超過 1,500 名 GRI 認證永續專業人員

• 超過 100 家 GRI 授權軟體與工具 合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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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X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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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碳議題的
間接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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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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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修正要點如下：
• 一、增訂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資源循環及其權責事項。（修正條文
第九條）

• 二、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據以擬訂資源循環行動計畫；中央主管機關設資
源循環 推動會提供諮詢意見。（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 三、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產品及營建工程綠色設計準則，並公
告一定規模、種類之產品或營建工程遵行綠色設計準則及使用再生
粒（材）料。（修正條文第十三條至第十六條）

• 四、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之物品之包裝、容器重複使用目
標及方式，指定業者應提報包裝容器重複使用計畫。（修正條文第
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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